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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货币资产损失

１．１现金损失
１．１．１损失原因
现金短缺、假币收缴、涉及现金的刑事犯罪

１．１．１．１备查资料
１．现金保管人确认的现金盘点表 （包括倒推至基准日的记录）；

２．现金保管人对于短缺的说明及相关核准文件；
３．对责任人由于管理责任造成损失的责任认定及赔偿情况的说明；
４．涉及刑事犯罪的，应有司法机关出具的相关材料；
５．金融机构出具的假币收缴证明；
６．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１．１．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１．２存款损失
１．２．１损失原因
金融机构清算

１．２．１．１备查资料
１．企业存款类资产的原始凭据；
２．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的法律文件；（金融机构应清算而未清算超过３６

个月，需要有法院或破产清算管理人出具的未完成清算证明。）

３．金融机构清算后剩余资产分配情况资料；
４．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１．２．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１．３应收及预付款项坏账损失
１．３．１损失原因
债务人依法宣布破产、关闭、解散、撤销、被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

照，诉讼案件

１．３．１．１备查资料
１．应收、预付账款发生的原始凭据，包括相关事项合同、协议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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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会计凭证；

２．属于债务人破产清算的，应有人民法院的破产、清算公告；
３．属于债务人停止营业的，应有工商部门注销、吊销营业执照证明；
４．属于诉讼案件的，应出具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裁决书或仲裁机构的仲

裁书，或者被法院裁定终 （中）止执行的法律文书；

５．涉及与其关联企业发生的坏帐损失，应作专项说明，同时出具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项报告及其相关的证明材料；

６．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１．３．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１．３．２损失原因
债务人失踪、死亡

１．３．２．１备查资料
１．应收、预付账款发生的原始凭据，包括相关事项合同、协议或说明以

及会计凭证；

２．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对债务人个人的死亡、失踪证明；
３．涉及与其关联企业发生的坏帐损失，应作专项说明，同时出具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项报告及其相关的证明材料；

４．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１．３．２．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１．３．３损失原因
逾期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

１．３．３．１备查资料
１．应收、预付账款发生的原始凭据，包括相关事项合同、协议或说明，

以及会计凭证；

２．催收磋商记录；
３．出具专项报告说明情况，包括债务人及担保人是否具有经济偿还能力

等情况；

４．涉及与其关联企业发生的坏帐损失，应同时出具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
报告及其相关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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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１．３．３．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１．３．４损失原因
债务重组

１．３．４．１备查资料
１．应收、预付账款发生的原始凭据，包括相关事项合同、协议或说明以

及会计凭证；

２．债务重组协议或法院批准的破产重整计划，债务人重组收益纳税情况
说明以及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证明材料；

３．涉及与其关联企业发生的债务重组损失，应作专项说明，同时出具中
介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及其相关的证明材料；

４．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１．３．４．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１．３．５损失原因
因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

１．３．５．１备查资料
１．应收、预付账款发生的原始凭据，包括相关事项合同、协议或说明以

及会计凭证；

２．气象、地震等政府职能部门出具的灾害情况证明；
３．债务人受灾情况说明以及放弃债权申明；
４．涉及与其关联企业发生的坏帐损失，应作专项说明，同时出具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项报告及其相关的证明材料；

５．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１．３．５．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１．３．６损失原因
逾期一年以上的应收款项

１．３．６．１备查资料
１．应收、预付账款发生的原始凭据，包括相关事项合同、协议或说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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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会计凭证；

２．出具专项报告说明情况，包括催收追索等情况；
３．关于金额的具体说明，如不超过企业年度收入总额万分之一的，应提

供具体的计算过程；

４．涉及与其关联企业发生的坏帐损失，应同时出具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
报告及其相关的证明材料；

５．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１．３．６．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１．３．７损失原因
担保损失：因被担保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而承担连带责任，经追索，被

担保人无偿还能力

１．３．７．１备查资料
１．担保合同；
２．被担保方不能按期偿还债务的证明；
３．向被担保方清查和追索证明；
４．承担担保损失实际支付证明；
５．属于向关联企业提供担保而形成的债权损失，企业应作专项说明，同

时出具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及其相关的证明材料；

６．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情况说明；
７．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１．３．７．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２．非货币资产损失

２．１存货损失或工程物资损失
２．１．１损失原因
盘亏

２．１．１．１备查资料
１．存货计税成本确定依据；
２．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责任人赔偿说明和内部核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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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存货盘点表；
４．存货保管人对于盘亏的情况说明；
５．涉及不得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的会计处理凭证；
６．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２．１．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２．１．２损失原因
报废、毁损和变质损失

２．１．２．１备查资料
１．存货计税成本的确定依据；
２．企业内部关于存货报废、毁损、变质、残值情况说明及核销资料；
３．涉及责任人 （包括保险公司）赔偿的，应当有赔偿情况说明；

４．企业内部关于存货报废、毁损、变质情况说明及审批文件；
５．损失数据较大应有专业技术鉴定意见或法定资质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

报告等；

６．涉及不得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的会计处理凭证；
８．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２．１．２．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２．１．３损失原因
被盗

２．１．３．１备查资料
１．存货计税成本的确定依据；
２．向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
３．涉及责任人和保险公司赔偿的，应有赔偿情况说明等；
４．涉及不得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的会计处理凭证；
５．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２．１．３．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２．２固定资产损失
２．２．１损失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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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亏、丢失

２．２．１．１备查资料
１．固定资产盘点表；
２．固定资产盘亏、丢失情况说明；
３．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相关资料；
４．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和核销资料；
５．损失数据较大应有专业技术鉴定报告或法定资质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

报告等；

６．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２．２．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２．２．２损失原因
报废、毁损

２．２．２．１备查资料
１．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相关资料；
２．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和核销资料；
３．企业内部有关部门出具的鉴定材料；
４．涉及责任赔偿的，应当有赔偿情况的说明；
５．损失数据较大应有专业技术鉴定意见或法定资质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

报告等；

６．报废的固定资产的处理说明及残值说明；
７．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２．２．２．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２．２．３损失原因
被盗

２．２．３．１备查资料
１．固定资产计税基础相关资料；
２．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公安机关立案、破案和结案的证明材料；
３．涉及责任赔偿的，应有赔偿责任的认定及赔偿情况的说明等；
４．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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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２．３在建工程损失
２．３．１损失原因
在建工程停建、报废

２．３．１．１备查资料
１．工程项目投资账面价值确定依据；
２．工程项目停建原因说明及相关材料；
３．因质量原因停建、报废和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停建、报废应出具专

业技术鉴定意见和责任认定、赔偿情况的说明等；

４．报废的在建工程的处理说明及残值说明；
５．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２．３．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２．４生产性生物资产损失
２．４．１损失原因
盘亏

２．４．１．１备查资料
１．资产账面净值确定依据；
２．生产性生物资产盘点表；
３．生产性生物资产盘亏情况说明；
４．损失数据较大应有专业技术鉴定意见和责任认定、赔偿情况的说明等。
５．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２．４．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２．４．２损失原因
因森林病虫害、疫情、死亡

２．４．２．１备查资料
１．资产账面净值确定依据；
２．损失情况说明；
３．责任认定及其赔偿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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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损失金额较大应有专业技术鉴定意见；
５．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２．４．２．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２．４．３损失原因
被盗伐、被盗、丢失

２．４．３．１备查资料
１．资产账面净值确定依据；
２．生产性生物资产被盗后，向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或公安机关立案、破

案和结案的证明材料；

３．责任认定及其赔偿情况的说明；
４．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２．４．３．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２．５抵押资产被拍卖或变卖损失
２．５．１损失原因
未能按期赎回抵押资产，使抵押资产被拍卖或变卖

２．５．１．１备查资料
１．抵押资产账面净值确定依据；
２．抵押合同或协议书；
３．拍卖或变卖证明、清单；
４．会计核算资料等其他相关证据材料。
２．５．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２．６无形资产损失
２．６．１损失原因
被其他新技术所代替或已经超过法律保护期限

２．６．１．１备查资料
１．无形资产账面净值确定依据；
２．企业内部核批文件及有关情况说明；
３．技术鉴定意见和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章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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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已无使用价值或转让价值的书面申明；

４．如属于超过法律保护期限的，应提供无形资产法律保护期限的证明材料；
５．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
２．６．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３．投资损失

３．１债权性投资损失 （含委托金融机构贷款）

３．１．１损失原因
债务人和担保人破产、关闭、解散或撤销，被吊销营业执照、死亡，或

者依法宣告失踪或者死亡

３．１．１．１备查资料
１．借款或贷款合同 （协议）或开立信用证、办理承兑汇票、开具保函等

原始合同、协议、会计核算资料；

２．债务人和担保人破产、关闭、解散或撤销，被吊销营业执照、死亡，
或者依法宣告失踪或者死亡的相关证明材料；

３．资产清偿证明或者遗产清偿证明；
４．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及损失确定金额的会计核算资料，包括还款

明细等。

３．１．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３．１．２损失原因
债务人和担保人破产、关闭、解散或撤销，被吊销营业执照、死亡，或

者依法宣告失踪或者死亡，但无法出具资产清偿证明或者遗产清偿证明

３．１．２．１备查资料
１．借款或贷款合同 （协议）或开立信用证、办理承兑汇票、开具保函等

原始合同、协议、会计核算资料；

２．如属于债权投资 （包括信用卡透支和助学贷款）余额在三百万元以下

的，应出具对应的债务人和担保人破产、关闭、解散证明、撤销文件、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注销证明或查询证明以及追索记录等 （包括司法追索、电话追

索、信件追索和上门追索等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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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如属于债务人、担保人死亡，或者依法宣告失踪或者死亡应提供债务
人和担保人死亡失踪证明；

４．涉及抵债资产的，应当有抵债资产接收、抵债金额确定证明；
５．涉及债务重组的，应当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债务重组方案以及债务人发

生财务困难的证明材料；

６．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及损失确定金额的会计核算资料，包括还款
明细等。

３．１．２．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３．１．３损失原因
债务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

３．１．３．１备查资料
１．借款或贷款合同 （协议）或开立信用证、办理承兑汇票、开具保函等

原始合同、协议、会计核算资料；

２．对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追偿证明或说明；
３．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证明；
４．保险赔偿证明；
５．资产清偿证明；
６．涉及抵债资产的，应当有抵债资产接收、抵债金额确定证明；
７．涉及债务重组的，应当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债务重组方案；
８．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及损失确定金额的会计核算资料，包括还款

明细等。

３．１．３．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３．１．４损失原因
债务人承担法律责任

３．１．４．１备查资料
１．借款或贷款合同 （协议）或开立信用证、办理承兑汇票、开具保函等

原始合同、协议、会计核算资料；

２．法院裁定证明；
３．资产清偿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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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涉及抵债资产的，应当有抵债资产接收、抵债金额确定证明；
５．涉及债务重组的，应当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债务重组方案以及债务人发

生财务困难的证明材料；

６．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及损失确定金额的会计核算资料，包括还款
明细等。

３．１．４．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３．１．５损失原因
债务人和担保人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企业提出诉讼或仲裁 （受理）

３．１．５．１备查资料
１．借款或贷款合同 （协议）或开立信用证、办理承兑汇票、开具保函等

原始合同、协议、会计核算资料；

２．法院强制执行证明；
３．法院的终结或终止 （中止）执行裁决书；．
４．涉及抵债资产的，应当有抵债资产接收、抵债金额确定证明；
５．涉及债务重组的，应当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债务重组方案以及债务人发

生财务困难的证明材料；

６．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及损失确定金额的会计核算资料，包括还款
明细等。

３．１．５．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３．１．６损失原因
企业对债务人和担保人诉诸法律 （驳回等）

３．１．６．１备查资料
１．借款或贷款合同 （协议）或开立信用证、办理承兑汇票、开具保函等

原始合同、协议、会计核算资料；

２．追索记录等 （包括司法追索、电话追索、信件追索和上门追索等原始

记录）；

３．提供法院驳回起诉，或法院不予受理或不予支持证明，或仲裁机构裁
决免除债务人责任的文书；

４．涉及抵债资产的，应当有抵债资产接收、抵债金额确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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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涉及债务重组的，应当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债务重组方案以及债务人发
生财务困难的证明材料；

６．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及损失确定金额的会计核算资料，包括还款
明细等。

３．１．６．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３．１．７损失原因
国务院专案批准核销的债权

３．１．７．１备查资料
１．借款或贷款合同 （协议）或开立信用证、办理承兑汇票、开具保函等

原始合同、协议、会计核算资料；

２．国务院批准文件或经国务院同意后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文件；
３．涉及抵债资产的，应当有抵债资产接收、抵债金额确定证明；
４．涉及债务重组的，应当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债务重组方案；
５．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及损失确定金额的会计核算资料，包括还款

明细等。

３．１．７．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３．２股权性投资损失
３．２．１损失原因
被投资企业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或撤销、吊销营业执照、停止生

产经营活动、失踪等

３．２．１．１备查资料
１．股权投资计税基础证明材料；
２．属于依法宣告破产的应提供被投资企业破产公告、破产清偿文件；
３．属于依法关闭、解散或吊销营业执照的应提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

销、吊销被投资单位营业执照文件；

４．属于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关闭、解散或撤销的应提供政府有关部门对被
投资单位的行政处理决定文件；

５．属于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失踪的应提供被投资企业终止经营、停止交
易的法律或其他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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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被投资企业资产处置方案、成交及入账材料；
７．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签章证实有关投资 （权

益）性损失的书面申明；

８．资产清偿证明或者遗产清偿证明；
９．属于超过三年以上且未能完成清算的，另提供不能清算的原因说明；
１０．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等其他相关证据材料。
３．２．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４．其他资产损失

４．１资产捆绑 （打包）出售损失

４．１．１损失原因
不同类别的资产捆绑 （打包），以拍卖、询价、竞争性谈判、招标等市

场方式出售

４．１．１．１备查资料
１．资产计税基础确定依据；
２．拍卖、询价、竞争性谈判、招标等相关文件；
３．资产处置方案；
４．各类资产作价依据；
５．出售过程的情况说明；
６．出售合同或协议；
７．成交及入账证明。
４．１．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４．２内控制度不健全或业务创新等原因形成的资产损失
４．２．１损失原因
正常经营业务因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而出现操作不当、不规范或因业务

创新但政策不明确、不配套等原因形成的资产损失

４．２．１．１备查资料
１．损失原因证明材料；
２．业务监管部门定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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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损失专项说明；
４．资产计税基础确定依据，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等其他相关证据材料。
４．２．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２年２５号公告
４．３刑事案件导致的损失
４．３．１损失原因
企业因刑事案件原因形成的损失

４．３．１．１备查资料
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立案侦查情况或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等；
２．损失原因证明材料；
３．资产计税基础确定依据，资产账面价值的会计凭据。
４．３．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４．４境外损失
４．１．１损失原因
４．１．１．１备查资料
企业发生的境外资产损失，应比照境内资产损失的有关规定进行资料准

备和报送，其中涉及国内相关部门出具证据资料的，应提供境外具有同等职

能部门或同等法律效力的证据资料，对涉及资料为非中文资料的，应同时提

供译文，税务机关对备查资料有疑义的，可要求企业出具境外中介机构关于

损失的专项鉴证报告。

４．１．１．２政策依据
财税 ［２００９］５７号、国家税务总局２０１１年２５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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